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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22

（20

19）

闽

052

6民

初

430

号

张

一

津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20

日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600,000.00元

及利息36,295.89元 （自

2018年3月30日起按年利

率8.00%暂计至2018年12

月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6,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向 原 告 支 付 本 金 600,

000.00元及利息36,295.89

元 （自2018年3月30日起

按 年 利 率 8.00%暂 计 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张一津支付认

购本金 6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张一津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233.00

元，由张一津负担102.00元，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10,

131.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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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433

号

吴

春

艳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6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280,000.00元

及利息14,671.23元 （自

2018年4月20日起按年利

率7.50%暂计至2018年12

月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2,

8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向 原 告 支 付 本 金 280,

000.00元及利息14,671.23

元 （自2018年4月20日起

按 年 利 率 7.50% 暂 计 至

2018年12月31日，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补充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吴春艳支付认

购本金28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吴春艳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 费 5,579.00

元， 由吴春艳负担57.00元，

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5,

522.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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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578

号

王

玉

莹

同 孚

实业、

福 建

冠 福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冠

福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4

月26

日15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下述合计人民币 319,

933.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共计300,000.00元整；

2、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3月

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

300,000.00元为基数，截

止2019年1月1日的利息为

人 民 币 19,933.00元 ，自

2019年1月2日起按年息

8.6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

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律师费、公证费）；

4、请求判令冠福实业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补

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四被告共

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王玉莹支付认

购本金 3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王玉莹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6,099.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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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581

号

郑

爱

珍

同 孚

实业、

冠 福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4

月26

日16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下述合计人民币 210,

151.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共计200,000.00元整；

2、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4月

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及罚息 （利息计算

方法： 以本金200,000.00

元为基数，截止2019年1月

1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0,

151.00元， 自2019年1月2

日起按年息7.50%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罚息

计算方法： 原投资收益*每

日万分之六的利率*逾期

天数）；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

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

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律师费、公证费）；

4、请求判令冠福实业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

就上述款项对原告承担补

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四被告共

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郑爱珍支付认

购本金 2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郑爱珍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52.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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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21

号

李

慧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8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 购 期 内 利 息 3,900.00

元、 逾期利息1,343.33元

（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认购

期内———以100,000.00元

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

7.8%自2018年5月18日起

计算至2018年11月18日合

计3,900.00元； 逾期———

以1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7.8%自2018

年11月 19日起暂计算至

2019年 1月 20日合计 1,

343.33元，之后按照同样方

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以上本息合计105,

243.33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慧支付认购

本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7.8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05.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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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23

号

马

丽

丽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2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108,000.00

元（利息计算方式如下：以

1,2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9%自2018

年3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

3月 2日 合计 108,000.00

元），以上本息合计1,308,

000.00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马丽丽支付认

购本金 1,200,000.00元及

利息（自2018年3月2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9.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6,572.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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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26

号

陈

睿

杰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10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0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 41,500.00

元、 逾期利息19,136.11元

（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认购

期内———以1,000,0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

8.3%自2018年4月28日起

计算至2018年10月28日合

计41,500元； 逾期———以

1,0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8.3%自2018

年10月29日起暂计算至

2019年1月20日合计19,

136.11元，之后按照同样方

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上本息合计1,060,

636.11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陈睿杰支付认

购本金 1,000,000.00元及

利息 （自2018年4月28日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

率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346.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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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29

号

李

锐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10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25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 51,875.00

元、逾期利息34,006.94元

（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认购

期内———以 1,250,0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

8.3%自2018年3月23日起

计算至2018年9月23日合

计51,875.00元；逾期———

以 1,250,000.00 元 为 基

数， 按照年收益率8.3%自

2018年9月24日起暂计算

至2019年1月20日合计34,

006.94元，之后按照同样方

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上本息合计1,335,

881.94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锐支付认购

本金1,25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6,823.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0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31

号

曹

梅

林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15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5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 20,000.00

元、 逾期利息8,444.44元

（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认购

期内———以500,000.00元

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8%

自2018年5月4日起计算至

2018年11月4日合计20,

000.00 元 ； 逾 期 ———以

5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收益率8%自2018年

11月5日起暂计算至2019

年1月20日合计8,444.44

元， 之后按照同样方式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 本 息 合 计 528,444.44

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曹梅林支付认

购本金 500,000.00元及利

息（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8.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084.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1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35

号

王

涵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17

日15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二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2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 49,800.00

元、 逾期利息32,646.67元

（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认购

期内———以1,200,0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

8.3%自2018年3月23日起

计算至2018年9月23日合

计49,800.00元；逾期———

以 1,200,000.00 元 为 基

数， 按照年收益率8.3%自

2018年9月24日起暂计算

至2019年1月20日合计32,

646.67元，之后按照同样方

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上本息合计1,282,

446.67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王涵支付认购

本金 1,2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342.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2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40

号

王

路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7

时15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100,000.00元

及利息 5,252.05元 （自

2018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

9.00%暂计至2018年12月

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1,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在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不

能履行上述义务时， 对不

足部分向原告承担赔偿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 述 标 的 额 共 计 ：

107,252.05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王路支付认购

本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9.00%

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王路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45.00

元， 由王路负担44.00元，同

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2,

401.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3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42

号

李

亚

芬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7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300,000.00元

及利息16,273.97元 （自

2018年5月25日起按年利

率9.00%暂计至2018年12

月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3,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在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不

能履行上述义务时， 对不

足部分向原告承担赔偿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 述 标 的 额 共 计 ：

320,273.97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亚芬支付认

购本金 3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9.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李亚芬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104.00

元， 由李亚芬负担57.00元，

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6,

047.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4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52

号

钟

丹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6

时4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200,000.00元

及利息 9,616.44元 （自

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

率7.50%暂计至2018年12

月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

之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2,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在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不

能履行上述义务时， 对不

足部分向原告承担赔偿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 述 标 的 额 共 计 ：

212,616.44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钟丹支付认购

本金 2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钟丹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89.00

元， 由钟丹负担62.00元，同

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4,

427.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5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55

号

孙

琳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5

时2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100,000.00元

及利息 6,385.21元 （自

2018年4月4日起按年利率

8.60%暂计至2018年12月

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1,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向 原 告 支 付 本 金 100,

000.00元及利息6,385.21

元（自2018年4月4日起按

年利率8.60%暂计至2018

年12月31日， 实际应付至

清偿之日）；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孙琳支付认购

本金 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4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8.60%

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孙琳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2,467.00

元， 由孙琳负担46.00元，同

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2,

421.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6

（20

19）

闽

052

6民

初

657

号

周

春

慧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5

月8

日16

时20

分

德化

法院

第三

法庭

1、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本金300,000.00元

及利息14,856.16元 （自

2018年5月4日起按年利率

7.50%暂计至2018年12月

31日， 实际应付至清偿之

日）；

2、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3,

000.00元和交通费损失1,

000.00元；

3、依法判令冠福股份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4、依法判令华夏文冠

在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不

能履行上述义务时， 对不

足部分向原告承担赔偿责

任；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上 述 标 的 额 共 计 ：

318,856.16元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周春慧支付认

购本金 300,000.00元及利

息（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

际 付款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周春慧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6,083.00

元， 由周春慧负担73.00元，

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6,

010.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37

（20

19）

闽

052

6民

初

917

号

刘

玉

玲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

月21

日10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暂算至 2018年 12月 25

日 ， 共 计 人 民 币 107,

870.00元）

1、请求判令被告同孚

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

100,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同孚

实 业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5,

839.00元 （自2018年2月9

日至2018年11月9日）；

3、请求判令被告同孚

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自2018年11月10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

1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 按天

计算， 暂计至2018年12月

25日的逾 期利息 963.00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同孚

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人民币1,068.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

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

述第1项至4项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

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

述第1项至4项付款义务承

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

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

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

共同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刘玉玲支付认

购本金 1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2月9日起至

2018年8月8日止按年利率

7.50%计算， 自2018年8月9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

利率7.7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刘玉玲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2,458.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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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555

号

朱

静

雯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5

月21

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本金人民币350,000.00

元、 其内利息13,232.88元

及 逾 期 利 息 8,989.70 元

（以 本 金 人 民 币 350,

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利

率7.50%自2018年9月16日

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至

起诉日尚欠8,989.7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承担

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

律师费26,100.00元及其

他费用；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

息及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

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

权；

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同孚实业承担， 冠福股份

承担连带责任。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朱静雯支付认

购本金35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朱静雯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7,274.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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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27

号

金

荣

美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3

月26

日下

午15

时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8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32,000元、

逾期利息24,711.11元（利

息计算方式如下： 认购期

内 --以 8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收益率8%自

2018年3月2日起计算至

2018年 9月 2日 合计 32,

000元；逾期--以80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

8%自2018年9月3日起暂

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合

计24,711.11元， 之后按照

同样方式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以上本息合计

856,711.11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金荣美支付认

购本金 800,000.00元及利

息（自2018年3月2日起至实

际 付款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8.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金荣美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367.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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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30

号

李

啸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3月

26日

下午

16时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本

金5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认

购期内利息20,750元、逾期

利息4,841.67元（利息计算

方式如下： 认购期内--以

5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

收益率8.3%自2018年6月8

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8日

合计20,750元； 逾期--以

5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

收益率8.3%自2018年12月9

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20

日合计4,841.67元， 之后按

照同样方式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以上本息合计

525,591.67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

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4、判令同孚实业、冠福

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律师

费。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啸支付认购

本金500,000.00元及利息（自

2018年6月8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8.30% 计

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 驳回李啸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56.00元，

由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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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33

号

姚

萍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3

月27

日上

午8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2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7,500元、逾

期利息4,083.33元 （利息

计算方式如下： 认购期内

--以2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7.5%自2018

年4月13日起计算至2018

年10月13日合计7,500元；

逾期--以2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收益率7.5%自

2018年10月14日起暂计算

至2019年1月20日合计4,

083.33元，之后按照同样方

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以上本息合计211,

583.33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姚萍支付认购

本金 2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姚萍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74.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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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634

号

杨

瑞

璠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3

月27

日上

午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1,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41,500元、

逾期利息28,819.44元（利

息计算方式如下： 认购期

内--以1,0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收益率8.3%自

2018年3月16日起计算至

2018年9月16日合计41,

500元； 逾期--以1,000,

000元为基数，按照年收益

率8.3%自2018年9月17日

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20

日合计28,819.44元， 之后

按照同样方式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以上本息合

计1,070,319.44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杨瑞璠支付认

购本金 1,000,000.00元及

利息 （自2018年3月16日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杨瑞璠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433.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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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52

6民

初

638

号

郑

晓

琳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3

月27

日上

午10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债务

本金2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支付

认购期内利息7,500元、逾

期利息2,875元（利息计算

方式如下： 认购期内--以

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

收益率7.5%自2018年5月

11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

11日合计7,500元； 逾期

--以2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收益率7.5%自2018

年11月12日起暂计算至

2019年1月20日合计2,875

元， 之后按照同样方式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本息合计210,375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本案诉讼费及

律师费。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郑晓琳支付认

购本金 2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郑晓琳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56.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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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100

5号

张

瑜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8

日11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4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6,

755.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400,000.00元为本金，按

照年利率6.70%的标准计

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

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

至起诉之日为 12,188.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张瑜支付认购

本金 4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6.7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 费 7,585.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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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52

6民

初

100

8号

颜

培

新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8

日15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15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5,

640.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150,000.00元为本金，按

照年利率7.50%的标准计

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

10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

计至起诉之日为3,760.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颜培新支付认

购本金15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实

际付款 之日止 按 年 利 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3,488.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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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闽

052

6民

初

127

5号

李

甘

琦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8

日17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

780.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100,000.00元为本金，按

照年利率7.50%的标准计

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

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

计至起诉之日为2,199.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甘琦支付认

购本金 1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20.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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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128

6号

黄

红

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9

日0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8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32,088.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800,000.00元为本金，按

照年利率8.00%的标准计

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

10月1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

计 至 起 诉 之 日 为 34,

718.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黄红瑛支付认

购本金 8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0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469.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48

（20

19）

闽

052

6民

初

136

0号

王

莉

莉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

月23

日9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本金人民币100,000.00

元、期内利息（利息以本金

人民币100,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利率8.60%自

2018年 4月 20日计算至

2019年4月19日为人民币

8,6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冠

福股份承担原告为实现债

权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

不限于律师费1,500.00元、

差旅费1,660元、 公证费、

调查费用等）；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

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

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

权， 原告有权直接向该应

收账款债务人 （包括但不

限于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

司等） 收取应由其向同孚

实业支付之账款或者以拍

卖、 变卖或其他方式处置

该应收账款之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本案债权；

5、本案诉讼费等与本

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王莉莉支付认

购本金 1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6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王莉莉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 费 2,536.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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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136

9号

刘

小

娟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

月23

日10

时0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

付本金人民币200,000.00

元，期内利息（利息以本金

人民币200,000.00元为基

数， 按照年利率7.50%自

2018年 3月 31日计算至

2018年9月30日为人民币

7,479.00元） 及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币

2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7.50%自2018年9

月3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日

止，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

为7,068.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承担

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

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3,000.00元、 差旅费1,

660元、公证费、调查费用

等）；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

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等与本

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刘小娟支付认

购本金 2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3月31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7.5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3、驳回刘小娟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4,589.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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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145

3号

赖

宗

声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19

日09

时30

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5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

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20,921.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500,000.00元为本金，按

照年利率7.50%的标准计

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

11月2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

计 至 起 诉 之 日 为 13,

560.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赖宗声支付认

购本金 500,000.00元及利

息 （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8.30%计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9,145.00

元，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

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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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145

6号

王

丽

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月

19日

10时

00分

德化

法院

第六

法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

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

支付借款利息人 民币 8,

600.00元；

3、 判令同孚实业以

100,000.00元为本金， 按照

年利率8.6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3月3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

期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

日为1,413.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

告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王丽君支付认

购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2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8.60%计

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1.00元，

由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2

（20

19）

闽

052

6民

初

783

号

陈

弋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15时

3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60.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8年

10月20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

年10月13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50%

/365*183=3,760.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663.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1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103,760.00*7.50%

/365*78=1,663.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105,

423.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冠福实业” ）的应

收账款在第一项、第二项、第

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陈弋支付认购

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自

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计

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陈弋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09.00元，

由陈弋负担96.00元， 同孚实

业、 冠福股份负担2,313.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3

（20

19）

闽

052

6民

初

787

号

成

曼

利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2日

15时

3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6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6,049.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

9月16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

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

年9月16日， 计算公式为

160,000.00*7.50%

/365*184=6,04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3,856.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 自2018年9月17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8日，计算公式

为 166,049.00*7.50%

/365*113=3,856.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169,

905.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成曼利支付认

购本金16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成曼利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99.00元，

由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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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800

号

奚

晓

卿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15时

0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4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 冠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15,

041.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

2018年10月20日的利息，按

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

至2018年10月13日，计算公

式 为 100,000.00*7.50%

/365*183=15,041.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6,652.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1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415,041.00*7.50%

/365*78=6,652.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406,

652.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奚晓卿支付认

购本金4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奚晓卿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25.00元，

由奚晓卿负担76.00元， 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7,549.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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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803

号

许

翠

芳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10时

3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2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7,562.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

9月16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

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

年10月13日， 计算公式为

200,000.00*7.50%

/365*184=7,562.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4,777.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 自2018年9月17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207,562.00*7.50%

/365*112=4,777.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212,

339.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许翠芳支付认

购本金2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许翠芳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86.00元，

由许翠芳负担34.00元， 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4,452.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6

（20

19）

闽

052

6民

初

806

号

耿

美

娟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11时

0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2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512.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

11月18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8.60%【计算至2018

年11月18日，计算公式为1,

000,000.00*8.60%

/365*184=4,512.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996.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624,968.00*8.60%

/365*49=1,996.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126,

508.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耿美娟支付认

购本金12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耿美娟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31.00元，

由耿美娟负担396.00元，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2,435.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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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807

号

陈

海

花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2日

11时

0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60.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8年

10月13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

年10月13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50%

/365*183=3,760.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812.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4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103,760.00*7.50%

/365*85=1,812.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105,

572.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陈海花支付认

购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陈海花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12.00元，

由陈海花负担48.00元， 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2,364.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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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819

号

李

竹

义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2日

16时

3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2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718.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

11月18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7.80%【计算公式为

120,000*7.80%

/365*184=4,71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306.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8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

为 124,719*7.80%

/365*49=1,306.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126,

024.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

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竹义支付认

购本金12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8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李竹义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21.00元，

由李竹义负担28.00元， 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2,793.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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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闽

052

6民

初

826

号

李

竹

义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9时

0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25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9,401.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6月29日起至2018年

12月29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7.50%【计算公式为

250,000*7.80%

/365*183=9,401.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426.00元， 以上述金额为

基数，自2018年12月30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7日，计算公式为

259,401*7.50%

/365*8=426.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259,

827.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

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李竹义支付认

购本金25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5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李竹义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98.00元，

由李竹义负担51.00元， 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5,147.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0

（20

19）

闽

052

6民

初

828

号

姜

大

荣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7月

11日

17时

00分

德化

法院

基层

法庭

办案

中心

第三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2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7,864.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

11月18日的利息，按照年化

收益率7.80%【计算至2018

年11月18日， 计算公式为

200,000*7.80%

/365*184=7,864.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2,221.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

年化收益率7.80%【暂计算

至2019年1月8日，计算公式

为 207,864*7.80%

/365*50=2,221.00元】；

上述金额 合 计 ：210,

085.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

1、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向姜大荣支付认

购本金200,0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7.80%

计算）。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 驳回姜大荣的其他诉

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52.00元，

由姜大荣负担157.00元，同孚

实业、冠福股份负担4,295.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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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932.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8年

11月25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

收益率7.80%【计算至2018

年11月25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80%

/365*184=3,932.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933.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

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

收益率 7.80%【暂 计 算 至

2019年1月7日， 计算公式为

103,932.00*7.80%

/365*42=933.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104,

865.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

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李竹义支付认购本

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8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李竹义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2,398.00元，

由李竹义负担23.00元，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负担2,375.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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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28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 冠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10,

586.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

2018年9月23日的利息，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

2018年9月23日，计算公式为

280,000.00*7.50%

/365*184=10,586.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6,329.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9月24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8日， 计算公式为

290,586.00*7.50%

/365*106=6,329.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296,

916.00元。

4、判令成曼利对冠福股

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

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成曼利支付认购本

金28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23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成曼利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5,754.00元，

由成曼利负担201.00元， 同孚

实业、 冠福股份负担5,553.00

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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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43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 冠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16,

258.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3月9日起至

2018年9月9日的利息，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

2018年9月9日， 计算公式为

430,000.00*7.50%

/365*184=16,25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0,912.00元，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9月10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7日， 计算公式为

446,258.00*7.50%

/365*119=10,912.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457,

170.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吴慧琴支付认购本

金43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9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吴慧琴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58.00元，

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

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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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4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 冠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15,

123.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3月2日起至

2018年9月2日的利息， 按照

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

2018年9月2日， 计算公式为

400,000.00*7.50%

/365*184=15,123.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10,833.00元，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 自2018年9月3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8日， 计算公式为

415,123.00*7.50%

/365*127=10,833.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425,

956.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於国伟支付认购本

金4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於国伟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90.00元，

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

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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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81.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3月9日起至2018年9

月9日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

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

9 日 ， 计 算 公 式 为 100,

000.00*7.50% /365*184=3,

781.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2,538.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9月10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7日， 计算公式为

103,781.00*7.50%

/365*119=2,538.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106,

319.00元。

4、判令原告对关于冠福

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诉请债权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艾婷德支付认购本

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3月9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艾婷德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27.00元，

由艾婷德负担24.00元，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负担2,403.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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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 1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19.00

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

2018年2月14日起至2018年

8月14日的利息，按照年化收

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8

月14日， 计算公式为100,

000.00*7.50% /365*181=3,

71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3,090.00元， 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自2018年8月15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8日， 计算公式为

103,719.00*7.50%

/365*146=3,090.00元】；

上 述 金 额 合 计 ：106,

809.00元。

4、判令与原告对冠福股

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

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臧咏梅支付认购本

金1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7.5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臧咏梅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37.00元，

由臧咏梅负担73.00元，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负担2,364.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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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0

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 冠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41,

159.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

数， 自2018年2月2日起至

2018年8月2日的利息， 按照

年化收益率8.30%【计算至

2018年8月2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0*8.30%

/365*184=41,15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

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

息37,171.00元，以上述金额

为基数， 自2018年8月3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

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

2019年1月7日， 计算公式为

1,041,159.00*8.30%

/365*157=37,171.00元】；

上述金额合计：1,078,

330.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

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承担。

1、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严怡支付认购本金

1,000,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8年2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 按年利率 8.30%计

算）。

2、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后，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4、驳回严怡的其他诉讼请

求。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505.00元，

由严怡负担145.00元， 同孚实

业、 冠福股份负担14,36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接A55版）


